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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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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萍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19 年 7 月 1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董事長）及方合英先生(行長)；非執行董事為

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生、陳麗華女士、錢軍先

生及殷立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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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9-04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19年7月4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7月12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

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情况，会议审议通过《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1. 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李庆萍、曹国强董事因与该项议案中本项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避表

决，本表决事项的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赞成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 给予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到期续作200亿元人民币集团授信，不占用

关联授信额度；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合计149

亿元人民币单户授信，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121亿元人民币，纳入中

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保利集

团关联方企业合计33.7亿元人民币单户授信，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33.7亿元人民币，纳入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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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和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请见附件2。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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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和保利集

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资本16.4657亿港元，注册地址为香港金钟道88

号太古广场二期36座3606-3610室，董事长为陈一松。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证券交

易、证券咨询、资产管理、投融资业务和信托业务等，已获得香港证监会核准的

第1类（证券交易）、第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和第9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

同时也持有放债人牌照及信托牌照。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29.57亿港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6.51亿港元，

净利润1.10亿港元。 

2.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

限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法定股本1万美元，注

册地址为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5108室，董事长为张波。公司业务性

质为投资控股。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767.27亿元人民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901.95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57.86亿元人民币。 

3.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

限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13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山东省邹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六路，法定代

表人为张波。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热电（仅限于本企业使用），粉煤灰及粉煤灰

空心砌砖、彩色高强铺地砖；铝矿砂（铝矾土）贸易及加工；粉煤灰综合利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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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氧化铝及氧化铝销售；铝锭、铝板、铝箔、铝带和铝制品的加工及销售；备案

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481.46亿元人民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69.78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43.89亿元人民币。 

4.茂名市鸿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茂名市鸿运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由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保利华南实业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茂名市

光华南路136号402房，法定代表人为唐翔。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投资、开发、

销售；物业租赁；室内清洁服务；室内装潢及设计；水电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5月（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5.77亿元人民币，因项目尚处开

发期，2019年1-5月实现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3.7万元人民币。 

5.茂名保利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茂名保利弘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保利华南

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茂名市

光华南路136号4层402房，法定代表人为唐翔。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

售、投资；物业管理、租赁；房屋装饰和房地产建筑工程；公路、市政工程；室

内清洁服务；室内装潢及设计；水电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4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35.44亿元人民币，项目处于建

设期暂无营业收入，2019年1-4月净利润-0.05亿元人民币。 

6.保利（德阳）实业有限公司 

保利（德阳）实业有限公司由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保利（成都）实业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保利（德阳）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四川省德阳市珠江东路99号，法定代表人为吴章焰。公司经营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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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整理；房屋拆除；道路与土方工程施工；室内

装修；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建筑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0.25亿元人民币，由于项目处于建设期，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0.3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0.03亿元人民币。 

7.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 

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是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为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7号1栋1单元25楼2505号，法定代表人为吴章焰。公司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土地整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屋销售、房屋出租、

房屋拆迁、房屋工程设计、道路与土方工程施工、室内装修、冷气工程及管道安

装、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商品批发和零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522.80亿元人民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27.5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4.38亿元人民币。 

8.九江保浔置业有限公司 

九江保浔置业有限公司由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保利（江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江西

省九江市濂溪区莲花镇东城村莲花路130号，法定代表人为杨建华。公司经营范

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2018年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16.92亿元人民币，因项目处于建

设期，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0.15亿元人民币。 

9.中国工艺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艺福建实业有限公司是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二级子公司，实

际控制人是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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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66号3层304单元，法定代表人为池琛。公司经营范围为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

品）；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金属及金属矿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黄金现货销售；其他农牧产品批发；果

品批发；蔬菜批发；肉、禽、蛋批发；水产品批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2.00亿元人民币，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0.36亿

元人民币，净利润3,493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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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提供到期续

作200亿元人民币集团授信，同时提供合计149亿元人民币单户授信，根据监管规

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121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

理；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提供合计33.7亿元人民币单户授信，根据监管规定占用

关联授信额度33.7亿元人民币，纳入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

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

下意见： 

一、中信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项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在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会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分项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

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

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

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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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 

                                          2019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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